附件3:

	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公示牌
项目名称：

建设规模：

资金投入：　万元。其中，财政资金　万元

建设标准：   级；受益农户：  人（脱贫户  人）
开工时间：         竣工时间：

项目实施单位：

项目负责人：

施工单位：
监督举报电话：12345
区民宗委监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


备注：1、房屋建筑、设备购置、饮水工程等标志材料必须统一用黑色大理石制作；村道路用石碑作标志；2、规格：40Ｘ60公分；其中石碑规格为70Ｘ90公分。

